
东莞市面向海内外引进第九批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申报工作公告

一、申报条件

申报人应拥有发明专利或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科研技术水

平应处于国内外行业领先地位,具有明显的持续创新能力或创新成果

转化能力,具备硕士以上学位、副高以上职称或跨国公司高级职务任

职资格及经历,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周岁。其中:

（一）创新领军人才需与用人单位签订意向性合同,引进后 6 个

月内签订正式合同并到岗;如属于已签定正式聘用合同,需在提交申

报日算起两周年以内。引进后需在莞连续工作时间 5 年以上,从国(境)

外引进的每年在莞工作时间累计 6 个月以上。还应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

1. 科研技术成果对解决我市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重点鼓励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项目技术攻关和工艺操作难题起重大关键作

用,有显著的效益前景；

2. 在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务的

专家学者，或对某一专业（领域）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其科研成果处

于本行业（领域）学术前沿，为业内高度认可；

3. 在我市担任重大科技项目、重大工程项目首席工程技术专家

或管理专家，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能够产生重大社会经济效益；

4. 在国内外知名企业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营管理人才，精通相

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善于经营管理，有较丰富实践经验。

（二）创业领军人才应具有国内外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的成功经

验，具有主持研发成果成功实施产业化的经历；或曾任国内外知名高

校、企业、研发机构中高层职务，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且应具备

以下条件：



1. 所主持的项目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与本人所从事的核心

技术领域密切相关；

2.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的核心技术成果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或填补国内空白；

3. 拥有一支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人才组成的

创新创业团队；

4. 拥有项目研发、成果转化所需的部分资金，为企业第一大股

东，以领军人才自然人身份直接持有企业股份总额不低于 30％；

5. 拟建企业的领军人才自确定为资助对象后，需 6 个月内注册

法人实体；已创办企业的，其成立时间需在 5年以下。企业实际到位

资金不低于 300万元人民币。

二、扶持政策

确定立项资助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签订相关协议后给予以下资

助和扶持：

（一）创新启动资金。对我市引进的创新领军人才给予 100 万元

创新启动资金扶持,其中在领军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并到岗

后首次拨付 50%,待项目实施一年并通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

织专家验收后,拨付余下 50%。

（二）创业启动资金。对我市引进的创业领军人才给予 200 万元

创业启动资金扶持,其中首次拨付50%,待项目实施年并通过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验收后,拨付余下 50%。

（三）创新奖励资金。对已获立项支持的创新领军人才,项目实

施期满并通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验收后根据其营业

额和税收、技术创新推进、行业带动、技术项目绩效等目标完成情况

给予最高 100 万元创新奖励经费。

（四）创业奖励资金。对已获立项支持的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实

施期满并通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验收后;

以其营业额和税收为主要指标,结合其高层次人才集聚、行业带



动等目标完成情况给予最高 300 万元创业奖励经费。


